
关于返校重修的通知

根据《武汉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武大教

字[2008]92 号）规定，未达到所在学院（系）专业培养方案学

分要求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可以在离校一年内申请返校重修。申

请返校重修本科学生，“所差学分在 15 个学分以内（含 15 学分）”

申请条件中，“15 个学分”所指为毕业总学分（包括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）。15 个学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a.学院（系）毕业审核

最低总学分内学分；b.各类课程最低总学分内学分。

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返校重修，需先向原学籍所在学院（系）

提出书面申请。原学籍所在学院（系）审核通过后，经办人在学

生书面申请上签字并加盖学院（系）公章，再由学生持获批的书

面申请至开课学院（系）办理选课有关手续。每年 3 月 31 日、

暑假放假前（涉及暑期学校选课学生）和 9 月 30 日前，各学院

（系）将返校重修本科生书面汇总信息报送本科生院教务处学籍

管理办公室备案，并由学籍管理办公室恢复学生在校状态。

应届本科毕业生完成返校重修学习，经原学籍所在学院（系）

审核通过，学生办理完成相关手续，并提交原书面申请至原学籍

所在学院（系）备案后，学校可授予本科毕业证书。经当年 6 月

或 12 月武汉大学学士学位评定会审查后，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

件者，学校可授予学士学位证书。

为了不错过返校重修最后机会，请上述学生注意：①务必到

原学籍所在学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联系教学秘书老师索

取“毕业审核差学分课程表”，明确自己需要重修课程；②为保

证返校一年期间内，能够选上自己需要返校重修的课程，务必在



每学期开学后 3周内与原学籍所在学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管理办公

室的教学秘书老师联系选课事宜，解决返校重修课程的选定问

题，以免错过选课时机，无法完成学业；③因人力无法抗拒的疾

病，不能参加返校考试的学生，务必及时告知原学籍所在学院

（系）备案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机会；④鉴于湖北省教育厅

学位办关于学位必须于应届毕业生毕业当年上网的要求，建议所

有符合毕业条件的返校重修学生务必在毕业当年11月30日以前

申领毕业证及学位证。超过此日期办理返校重修领证手续的学

生，其学位信息将无法上报学位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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